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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张鑫律师、贺晴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关问题，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

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一并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于此，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3月28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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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股东大会通知》”），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方式、召开日期和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内

容予以公告。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

场会议于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

区坪山科技路麦捷科技智慧园T3栋9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居济民先生

主持；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

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下午1

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和内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参加现场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表的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现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并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9名，

均为截至2025年4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8,394,9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05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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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共4名，均为截至2025年4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2,21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2144%。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确

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395名，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36,182,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4912%。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 

参与现场表决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

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按《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程序进行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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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会议记录及决议

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6,387,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5％；

反对1,3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5%；弃权

6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96,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867%；反对1,3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36%；弃权6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9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6,241,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8%；

反对1,5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9%；弃权

6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351,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26%；反对1,5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01%；弃权6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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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6,441,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8%；

反对1,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1%；弃权

6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51,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074%；反对1,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01%；弃权6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25%。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6,410,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7%；

反对1,3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4%；弃权

6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9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520,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085%；反对1,3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618%；弃权6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97%。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情况、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5,86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4%；

反对1,6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1%；弃权

6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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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73,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110%；反对1,6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47%；弃权6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44%。 

关联股东居济民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情况、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6,010,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57%；

反对1,7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0%；弃权

6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1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998%；反对1,7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869%；弃权6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33%。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5,89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98%；

反对1,8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2%；弃权

6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0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898%；反对1,8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06%；弃权6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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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05,89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00%；

反对1,8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8%；弃权

6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004,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946%；反对1,8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510%；弃权6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44%。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议案五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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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经办律师：   

 高树   张  鑫  

      

      

    贺  晴  

      

   202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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